
每週經課解答卷(新標點和合本)2014/06/22 
共同經課 - 1    創世記二十一章八節～二十一節  

8 孩子漸長，就斷了奶。以撒斷奶的日子，亞伯拉罕設擺 豐盛的筵席 。  9 當時，撒拉看見埃及人夏甲給亞伯

拉罕所生的兒子戲笑， 10 就對亞伯拉罕說：「你把這使女和她兒子 趕出去 ！因為這使女的兒子不可與我的兒子

以撒一同承受產業。」 11 亞伯拉罕因他兒子的緣故很憂愁。 12  神對亞伯拉罕說：「你不必為這童子和你的使

女憂愁。凡撒拉對你說的話，你都該聽從；因為從以撒生的，才要稱為你的 後裔 。 13 至於使女的兒子，我也

必使他的後裔成立 一國 ，因為他是你所生的。」 14 亞伯拉罕清早起來，拿餅和 一皮袋水 ，給了夏甲，搭在她

的肩上，又把孩子交給她，打發她走。夏甲就走了，在別是巴的 曠野 走迷了路。 15 皮袋的水 用盡了 ，夏甲就

把孩子撇在小樹底下， 16 自己走開約有一箭之遠，相對而坐，說：「我不忍見孩子死」，就相對而坐，放聲大哭。 

17  神聽見童子的聲音； 神的使者從天上呼叫夏甲說：「夏甲，你為何這樣呢？不要害怕， 神 已經聽見 童

子的聲音了。 18 起來！把童子抱在懷中（懷：原文是手），我必使他的後裔成為大國。」 19  神使夏甲的眼睛

明亮 ，她就看見一口水井，便去將皮袋盛滿了水，給童子 。 20  神保佑童子，他就漸長，住在曠野，成了弓

箭手。 21 他住在巴蘭的曠野；他母親從埃及地給他娶了一個妻子

喝

。 

共同經課 – 2    詩篇八十六篇一節～十節，十六節～十七節 

1 耶和華啊，求你側耳應允我，因我是 困苦窮乏 的。 2 求你保存我的性命，因我是 虔誠人 。我的 神啊，求你

拯救 這倚靠你的僕人！ 3 主啊，求你憐憫我，因我 終日求告 你。 4 主啊，求你使僕人心裏歡喜，因為我的心

仰望 你。 5 主啊，你本為良善，樂意饒恕 人，有豐盛的慈愛賜給凡求告你的人。 6 耶和華啊，求你留心聽我

的禱告，垂聽我懇求的聲音。 7 我在患難之日要求告你，因為你必應允我。 8 主啊，諸神之中沒有可比你的；

你的作為也 無可比 。 9 主啊，你所造的 萬民都要來敬拜你；他們也要榮耀你的名。 10 因你為大，且行 奇妙

的事；惟獨你是 神。16 求你向我 轉臉 ，憐恤 我，將你的力量賜給僕人，救你婢女的兒子。 17 求你向我顯出

恩待我的憑據，叫恨我的人看見便羞愧，因為你─耶和華幫助我，安慰我。 

or 詩篇十七篇 

 1 大衛的祈禱。耶和華啊，求你聽聞 公義 ，側耳聽我的呼籲！求你 留心聽 我這不出於詭詐嘴唇的祈禱！ 2 願

我的 判語 從你面前發出；願你的眼睛觀看 公正 。 3 你已經試驗我的心；你在夜間鑒察我；你熬煉我，卻找不

著甚麼；我立志叫我口中 沒有過失 。 4 論到人的行為，我藉著你嘴唇的言語自己 謹守 ，不行強暴人的道路。 5 

我的腳 踏定了 你的路徑；我的兩腳未曾滑跌。 6  神啊，我曾求告你，因為你必應允我；求你向我側耳，聽我

的言語。 7 求你顯出你奇妙的 慈愛 來；你是那用右手拯救投靠你的脫離起來攻擊他們的人。 8 求你保護我，

如同保護眼中的瞳人；將我隱藏在你 翅膀的蔭下 ， 9 使我脫離那欺壓我的惡人，就是圍困我要害我命的仇敵。 

10 他們的心被 脂油 包裹；他們用口說 驕傲 的話。 11 他們圍困了我們的腳步；他們瞪著眼，要把我們推倒在

地。 12 他像獅子急要抓食，又像少壯獅子蹲伏在 暗處 。 13 耶和華啊，求你 起來 ，前去迎敵，將他打倒！用

你的刀救護我命脫離惡人。 14 耶和華啊，求你用手救我脫離世人，脫離那 只在今生 有福分的世人！你把你的

財寶充滿他們的肚腹；他們因有兒女就心滿意足，將其餘的財物留給他們的嬰孩。 15 至於我，我必在 義中 見

你的面；我醒了的時候，得見（或譯：著）你的形像就 心滿意足 了。 

共同經課 – 3    羅馬書六章一 b 節～十一節 

1 我們可以仍在罪中、叫恩典顯多嗎？ 2 斷乎不可 ！我們在罪上死了的人豈可仍在罪中活著呢？ 3 豈不知我們

這受洗歸入基督耶穌的人是受洗歸入他的死嗎？ 4 所以，我們藉著洗禮歸入死，和他一同埋葬，原是叫我們一

舉一動有 新生 的樣式，像基督藉著 父的榮耀 從死裏復活一樣。 5 我們若在他死的形狀上與他聯合，也要在他

復活 的形狀上與他聯合； 6 因為知道我們的舊人和他同釘十字架，使 罪身滅絕 ，叫我們不再作罪的奴僕； 7 因

為已死的人是脫離了罪。 8 我們若是與基督同死，就信必與他 同活 。 9 因為知道基督既從死裏復活，就不再

死，死也不再作他的主了。 10 他死是向罪死了，只有 一次 ；他活是向 神活著。 11 這樣，你們向罪也當看自

己是死的；向 神在基督耶穌裏，卻當看自己是活的。 

共同經課 – 4    馬太福音 十章 二十四節 ～ 三十九節    

24 學生不能高過先生；僕人不能高過主人。 25 學生和先生一樣，僕人和主人一樣，也就罷了。人既罵家主是別

西卜（別西卜：是鬼王的名），何況他的家人呢？」 26 「所以，不要怕他們；因為掩蓋的事沒有 不露出來 的，

隱藏的事沒有 不被人知道 的。 27 我在暗中告訴你們的，你們要在 明處 說出來；你們耳中所聽的，要在房上宣

揚出來。 28 那殺身體、不能殺靈魂的，不要怕他們；惟有能把 身體 和 靈魂 都滅在地獄裏的，正要怕他。 29 兩

個麻雀不是賣一分銀子嗎？若是你們的父 不許，一個也不能掉在地上； 30 就是你們的頭髮也都被數過了。 31 所

以，不要懼怕，你們比許多麻雀還貴重！」  32 「凡在人面前認我的，我在我 天上的父 面前也必認他； 33 凡

在人面前不認我的，我在我天上的父面前也必不認他。」

 34 「你們不要想我來是叫地上太平；我來並不是叫地上太平，乃是叫地上動刀兵。 35 因為我來是叫人與父親

生疏，女兒與母親生疏，媳婦與婆婆生疏。 36 人的仇敵就是

  

自己家裏 的人。 37 「愛 父母 過於愛我的，不配

作我的門徒；愛 兒女 過於愛我的，不配作我的門徒； 38 不背著他的十字架跟從我的，也不配作我的門徒。 39 得

著生命的，將要失喪生命；為我 失喪生命的，將要 得著 生命。」 


